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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勞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施天啓
            鄭其孟
            陳坤輝
上  訴  人  林俊煌
            李耀塘
            李志昇
            沈朝登
            張明賢
            藍順福
            張淑鳳
            成樂美


            林權裕
            陳美月
            周文騫
            蘇恊和
            周坪閎（原名：周通能）
                   
            賴金凱
            陳文喜
            賴顯星
            陳文銀
            張哲嘉
            楊長林
            黃平岸
            洪銘春
            施寶求
上列2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施天啓以次3人、上訴人林俊煌以次22人（下均逕稱其名）主張：伊等分別自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林俊煌、李耀塘、李志昇、沈朝登、張明賢、藍順福、林權裕、周文騫、蘇恊和、周坪閎、陳文喜、賴顯星、陳文銀、張哲嘉、楊長林、黃平岸、洪銘春、施寶求（下稱林俊煌等18人）均於附表一「退休/年資結清日」欄所示之日退休。張淑鳳、成樂美、陳美月、賴金凱（下稱張淑鳳等4人）、施天啓、鄭其孟、陳坤輝（下稱施天啟等3人）則於民國108年12月間與台電公司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均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日，並簽署台電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經濟部每年依所屬事業營運績效評比核定各事業0至2.4個月之績效獎金，台電公司則按員工年資、職級給予不同之獎金數額，並以薪資名目核發績效獎金予員工。施天啓、陳坤輝除原本職務外並兼任領班，鄭其孟則兼任司機，而分別領取領班、司機加給。台電公司於給付退休金、年資結清金時，未將屬工資性質之績效獎金、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短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林俊煌等18人爰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法（下稱退撫辦法）第9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則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求為命台電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台電公司應分別給付施天啓等3人各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之請求、施天啟等3人之其餘請求。其等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台電公司應給付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台電公司則以：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實施要點）第1點、第4點，台電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係為激勵、嘉勉員工，考量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並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最高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領班、司機加給則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不具勞務對價性，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亦不具經常性，性質非屬工資。台電公司自61年起，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及行政院命令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員工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其支領之基本薪給充分反映。另林俊煌、賴顯星分別於109年7月1日、同年6月30日退休，至本件起訴時即113年9月26日，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台電公司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施天啟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服務單位、職務名稱、工作年資起算日、退休或年資結清日均如附表一所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年資結清協議書、退休金計算清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40至368頁、原審卷二第11至24頁），信為可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主張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為工資，台電公司計算退休金或年資結清金時均未將該等獎金、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台電公司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依兩造爭點析述如下：
　㈠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屬工資。
　⒈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是否屬經常性給與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⒉經查，系爭實施要點係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所定（第1點參照），第2點規定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4點第1款規定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該點所定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見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台電公司並依上開要點第4點第8款規定，訂定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其獎金金額應提請董事會依系爭要點第4點核定。第7點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為限。惟其若於年度內新進（含由其他事業調入)、復職（工）、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商調）其他公務機關服務，則按在職比例（不含新進雇用人員課程及實習訓練期間）發給。第8點第2款規定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因記功或記過而增減發獎金之幅度，以不超過該單位平均每人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日數之20％為限。第10點規定各單位應依本事項規定，事先與員工對應之工會分會，溝通訂定員工獎金核發原則及逐年適時檢討，並確依規定核發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有關主管並應負行政及法律責任（見原審卷二第43至44頁）。堪認，台電公司經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可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員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績效獎金），績效獎金則由台電公司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並考量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工作成績、請假情形發給；且除有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所定之例外情形外，係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始得受領，如有年度中自請離職等情形，即不予核發績效獎金；員工取得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之情形，並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可見，台電公司經申算受政策影響金額後如無盈餘或虧損，將不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核發時員工個人所得績效獎金數額並非一定，且得收回，實具不確定性、變動性；此核與勞工出勤、工時狀況及其職務內容等勞力提供無必然關係，亦與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由雇主收回之情形不同，尚難認績效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台電公司抗辯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非屬工資，為恩惠、勉勵給與等語，堪可採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雖主張績效獎金以薪資名目發放，且具制度性，應為工資等語。惟台電公司員工提出勞務非必得請求給付績效獎金，前經認定，績效獎金自非屬其等提供勞務即可獲得之報酬，而不具勞務對價，上開主張，難認可採。依上，績效獎金應非工資。
　⒊次查，領班、司機加給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經濟部114年12月31日經營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施天啟等3人主張該等加給屬工資等語，信屬有據。
　㈡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為工資等節，前經認定，則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以績效獎金未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據，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即無理由。施天啟等3人受領之領班、司機加給既為工資，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兩造不爭執此經列入計算後，台電公司應補發之年資結清金差額如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卷第157至158頁），施天啟等3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如數給付。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乃定於一定期限內履行，俾使勞工債權能迅速獲得清償，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結清勞退舊制年資，亦有適用，即雇主應於勞工結清年資之日起30日內履行。查施天啟等3人與台電公司以協議書第5條約定於109年7月1日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有該協議書可查（見原審卷二第17、19、23頁），施天啟等3人應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之金額及自109年8月1日（即附表一編號12、14、24）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綜上所述，林俊煌等18人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台電公司應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應予駁回。施天啟等3人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附表一編號12、14、24所示之日即108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敗訴之判決，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台電公司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劉宇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施天啓等25人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附表一：（均為民國）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起算日

		退休/年資結清日

		利息起算日



		2

		林俊煌

		海域風電施工處

		土木技術員

		64.08.17

		108.07.01

		108.08.01



		3

		李耀塘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09.15

		108.12.31

		109.01.31



		4

		李志昇

		○○區營業處

		工業工程監

		64.09.01

		109.11.01

		109.12.02



		5

		沈朝登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5.12.17

		112.12.31

		113.01.31



		6

		張明賢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6.01.11

		112.07.16

		112.08.16



		7

		藍順福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6.07.01

		110.05.01

		110.06.01



		8

		張淑鳳

		○○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員

		74.01.17

		109.07.01

		109.08.01



		9

		成樂美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員

		68.04.01

		109.07.01

		109.08.01



		10

		林權裕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07.11

		109.01.31

		109.03.02



		11

		陳美月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72.02.21

		109.07.01

		109.08.01



		12

		施天啓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75.11.01

		109.07.01

		109.08.01



		13

		周文騫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8.10.23

		112.06.26

		112.07.27



		14

		鄭其孟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10.21

		109.07.01

		109.08.01



		15

		蘇恊和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師

		69.08.08

		111.12.16

		112.01.16



		16

		周坪閎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1.01

		109.10.31

		109.12.01



		17

		賴金凱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7.12.04

		109.07.01

		109.08.01



		18

		陳文喜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10.19

		112.01.16

		112.02.16



		19

		賴顯星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09.04

		108.06.30

		108.07.31



		20

		陳文銀

		○○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2.03.22

		110.09.30

		110.10.31



		21

		張哲嘉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6.06.01

		109.06.29

		109.07.30



		22

		楊長林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12.12

		111.06.30

		111.07.31



		23

		黃平岸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0.07

		109.02.29

		109.03.31



		24

		陳坤輝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11.01

		109.07.01

		109.08.01



		25

		洪銘春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9.07.01

		109.11.02

		109.12.03



		26

		施寶求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機械裝修員

		68.01.07

		110.07.31

		110.08.31







附表二：關於績效獎金之退休金/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2

		林俊煌

		18

		14,261.1667

		27

		14,261.1667

		641,753



		3

		李耀塘

		15.8333

		14,325.4596

		29.1667

		14,325.4596

		644,646



		4

		李志昇

		17.8333

		22,348.8

		27.1667

		22,348.8

		1,005,696



		5

		沈朝登

		15.3333

		22,422.3677

		29.6667

		22,422.3677

		1,009,007



		6

		張明賢

		15.1667

		22,912.7692

		29.8333

		22,912.7692

		1,031,075



		7

		藍順福

		14.1667

		23,491.5

		30.8333

		23,461.5278

		1,056,193



		8

		張淑鳳

		0

		14,245

		40.5

		14,245

		576,923



		9

		成樂美

		10.6667

		14,095

		34.3333

		14,095

		634,275



		10

		林權裕

		14.1667

		14,442.5074

		30.8333

		14,364.087

		647,495



		11

		陳美月

		3

		14,245

		39.5

		14,245

		605,413



		12

		施天啓

		0

		14,245

		39

		14,245

		555,555



		13

		周文騫

		9.6667

		22,365.9429

		35.3333

		22,348.4884

		1,005,851



		14

		鄭其孟

		9.6667

		14,245

		34.8333

		14,245

		633,903



		15

		蘇恊和

		8

		17,819.9130

		37

		17,819.9130

		801,896



		16

		周坪閎

		15.5

		19,317.9933

		29.5

		19,317.9933

		869,310



		17

		賴金凱

		11.3333

		14,245

		33.6667

		14,245

		641,025



		18

		陳文喜

		9.6667

		20,149.0278

		35.3333

		20,146.9306

		906,632



		19

		賴顯星

		19.8333

		21,885.0838

		25.1667

		21,885.5569

		984,841



		20

		陳文銀

		22.8333

		14,298.0669

		22.1667

		14,298.0669

		643,413



		21

		張哲嘉

		14.3333

		18,917.0225

		30.6667

		18,918.5685

		851,313



		22

		楊長林

		11.3333

		22,837.7095

		33.6667

		22,832.5171

		1,027,522



		23

		黃平岸

		15.6667

		18,476.2352

		29.3333

		18,891.2009

		843,603



		24

		陳坤輝

		11.5

		14,245

		33.5

		14,245

		641,025



		25

		洪銘春

		8.1667

		20,241.2292

		36.8333

		20,241.2292

		910,855



		26

		施寶求

		11.1667

		14,350.1914

		33.8333

		14,350.1914

		645,759







附表三：關於領班、司機加給之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項目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加給

		應補發金額



		12

		施天啓

		領班

		0

		2,133

		39.

		2,133

		83,187



		14

		鄭其孟

		司機

		9.6667

		3,199

		34.8333

		3,199

		142,356



		24

		陳坤輝

		領班

		11.5

		2,133

		33.5

		2,133

		95,98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勞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施天啓

            鄭其孟

            陳坤輝

上  訴  人  林俊煌

            李耀塘

            李志昇

            沈朝登

            張明賢

            藍順福

            張淑鳳

            成樂美



            林權裕

            陳美月

            周文騫

            蘇恊和

            周坪閎（原名：周通能）

                   

            賴金凱

            陳文喜

            賴顯星

            陳文銀

            張哲嘉

            楊長林

            黃平岸

            洪銘春

            施寶求

上列2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

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施天啓以次3人、上訴人林俊煌以次22人

    （下均逕稱其名）主張：伊等分別自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

    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林俊

    煌、李耀塘、李志昇、沈朝登、張明賢、藍順福、林權裕、

    周文騫、蘇恊和、周坪閎、陳文喜、賴顯星、陳文銀、張哲

    嘉、楊長林、黃平岸、洪銘春、施寶求（下稱林俊煌等18人

    ）均於附表一「退休/年資結清日」欄所示之日退休。張淑

    鳳、成樂美、陳美月、賴金凱（下稱張淑鳳等4人）、施天

    啓、鄭其孟、陳坤輝（下稱施天啟等3人）則於民國108年12

    月間與台電公司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

    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均以109年7月1

    日為結清日，並簽署台電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經濟部每年

    依所屬事業營運績效評比核定各事業0至2.4個月之績效獎金

    ，台電公司則按員工年資、職級給予不同之獎金數額，並以

    薪資名目核發績效獎金予員工。施天啓、陳坤輝除原本職務

    外並兼任領班，鄭其孟則兼任司機，而分別領取領班、司機

    加給。台電公司於給付退休金、年資結清金時，未將屬工資

    性質之績效獎金、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而短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林

    俊煌等18人爰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經濟部所屬事

    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法（下稱退撫辦法）第9條、臺灣省

    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則併依勞退條例

    第11條第3項規定，求為命台電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二、三「

    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台電公司應分別

    給付施天啓等3人各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

    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並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之請求、施天啟等3

    人之其餘請求。其等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

    分，不另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林俊煌等1

    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台電公司應給付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

    3人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

    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台電公司則以：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

    下稱系爭實施要點）第1點、第4點，台電公司核發經營績效

    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

    績效獎金係為激勵、嘉勉員工，考量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

    而核發，並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最高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領班、司機加

    給則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績效獎金、

    領班、司機加給不具勞務對價性，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

    亦不具經常性，性質非屬工資。台電公司自61年起，依國營

    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及行政院命令實施用人費率

    單一薪給制度，員工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其支領之基本薪給

    充分反映。另林俊煌、賴顯星分別於109年7月1日、同年6月

    30日退休，至本件起訴時即113年9月26日，請求權已罹於5

    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命台電公司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

    ，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施天啟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服務單位、職務

    名稱、工作年資起算日、退休或年資結清日均如附表一所示

    乙節，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年資結清協議書、退休金計算清

    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40至368頁、原審卷二第11至24頁）

    ，信為可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主

    張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為工資，台電公司計算退休金

    或年資結清金時均未將該等獎金、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

    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台

    電公司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依兩造爭點析述如下：

　㈠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屬工資。

　⒈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

    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

    為工資時，則輔以是否屬經常性給與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

    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⒉經查，系爭實施要點係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

    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所

    定（第1點參照），第2點規定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

    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4點第1款規定當年度審

    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

    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

    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該點所定方式計算

    ，且以不超過本機構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見原審卷二第2

    5至26頁）。台電公司並依上開要點第4點第8款規定，訂定

    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

    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

    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其獎金金額應提

    請董事會依系爭要點第4點核定。第7點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

    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為限。惟其若於年度內新進

    （含由其他事業調入)、復職（工）、退休、資遣、在職死

    亡、入退伍或調往（商調）其他公務機關服務，則按在職比

    例（不含新進雇用人員課程及實習訓練期間）發給。第8點

    第2款規定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

    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

    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

    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

    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

    天；每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

    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

    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因記功或記過而增

    減發獎金之幅度，以不超過該單位平均每人工作獎金或績效

    獎金日數之20％為限。第10點規定各單位應依本事項規定，

    事先與員工對應之工會分會，溝通訂定員工獎金核發原則及

    逐年適時檢討，並確依規定核發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

    ，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有關主管並應負行政及法律責任（

    見原審卷二第43至44頁）。堪認，台電公司經審定決算有盈

    餘，或經申算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可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

    員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績效獎金），績效獎金則

    由台電公司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

    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

    提撥核發，並考量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

    例、工作成績、請假情形發給；且除有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

    7點所定之例外情形外，係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始得受領

    ，如有年度中自請離職等情形，即不予核發績效獎金；員工

    取得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之情形，並應由各單位負責收

    回。可見，台電公司經申算受政策影響金額後如無盈餘或虧

    損，將不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核發時員工個人所得績效獎金

    數額並非一定，且得收回，實具不確定性、變動性；此核與

    勞工出勤、工時狀況及其職務內容等勞力提供無必然關係，

    亦與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由雇主收回之情形不同，尚難

    認績效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台電公司抗辯績效獎金，不具

    勞務對價性，非屬工資，為恩惠、勉勵給與等語，堪可採信

    。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雖主張績效獎

    金以薪資名目發放，且具制度性，應為工資等語。惟台電公

    司員工提出勞務非必得請求給付績效獎金，前經認定，績效

    獎金自非屬其等提供勞務即可獲得之報酬，而不具勞務對價

    ，上開主張，難認可採。依上，績效獎金應非工資。

　⒊次查，領班、司機加給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經濟部114年

    12月31日經營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本院卷第131至

    133頁），施天啟等3人主張該等加給屬工資等語，信屬有據

    。

　㈡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為工資等節，前經認

    定，則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以績效獎

    金未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據，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

    、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

    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即無理由。施天啟等3人受領之領班、司機加給既為

    工資，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兩造不爭執此經列入計算後

    ，台電公司應補發之年資結清金差額如附表三所示（見本院

    卷第157至158頁），施天啟等3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

    電公司如數給付。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

    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勞基

    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

    勞工退休金，乃定於一定期限內履行，俾使勞工債權能迅速

    獲得清償，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勞雇雙方於勞動

    契約存續期間結清勞退舊制年資，亦有適用，即雇主應於勞

    工結清年資之日起30日內履行。查施天啟等3人與台電公司

    以協議書第5條約定於109年7月1日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有該

    協議書可查（見原審卷二第17、19、23頁），施天啟等3人

    應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

    」之金額及自109年8月1日（即附表一編號12、14、24）起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綜上所述，林俊煌等18人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

    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

    規定，請求台電公司應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應予駁回

    。施天啟等3人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

    「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附表一編號12、14、

    24所示之日即108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

    為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敗訴之判決，

    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台電公司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

    執行、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兩造各就其敗

    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劉宇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施天啓等25人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如不服本判決

，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

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

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

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附表一：（均為民國）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起算日 退休/年資結清日 利息起算日 2 林俊煌 海域風電施工處 土木技術員 64.08.17 108.07.01 108.08.01 3 李耀塘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09.15 108.12.31 109.01.31 4 李志昇 ○○區營業處 工業工程監 64.09.01 109.11.01 109.12.02 5 沈朝登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5.12.17 112.12.31 113.01.31 6 張明賢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6.01.11 112.07.16 112.08.16 7 藍順福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6.07.01 110.05.01 110.06.01 8 張淑鳳 ○○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員 74.01.17 109.07.01 109.08.01 9 成樂美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員 68.04.01 109.07.01 109.08.01 10 林權裕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07.11 109.01.31 109.03.02 11 陳美月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72.02.21 109.07.01 109.08.01 12 施天啓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75.11.01 109.07.01 109.08.01 13 周文騫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8.10.23 112.06.26 112.07.27 14 鄭其孟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10.21 109.07.01 109.08.01 15 蘇恊和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師 69.08.08 111.12.16 112.01.16 16 周坪閎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1.01 109.10.31 109.12.01 17 賴金凱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7.12.04 109.07.01 109.08.01 18 陳文喜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10.19 112.01.16 112.02.16 19 賴顯星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09.04 108.06.30 108.07.31 20 陳文銀 ○○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2.03.22 110.09.30 110.10.31 21 張哲嘉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6.06.01 109.06.29 109.07.30 22 楊長林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12.12 111.06.30 111.07.31 23 黃平岸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0.07 109.02.29 109.03.31 24 陳坤輝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11.01 109.07.01 109.08.01 25 洪銘春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9.07.01 109.11.02 109.12.03 26 施寶求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機械裝修員 68.01.07 110.07.31 110.08.31 

附表二：關於績效獎金之退休金/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

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2 林俊煌 18 14,261.1667 27 14,261.1667 641,753 3 李耀塘 15.8333 14,325.4596 29.1667 14,325.4596 644,646 4 李志昇 17.8333 22,348.8 27.1667 22,348.8 1,005,696 5 沈朝登 15.3333 22,422.3677 29.6667 22,422.3677 1,009,007 6 張明賢 15.1667 22,912.7692 29.8333 22,912.7692 1,031,075 7 藍順福 14.1667 23,491.5 30.8333 23,461.5278 1,056,193 8 張淑鳳 0 14,245 40.5 14,245 576,923 9 成樂美 10.6667 14,095 34.3333 14,095 634,275 10 林權裕 14.1667 14,442.5074 30.8333 14,364.087 647,495 11 陳美月 3 14,245 39.5 14,245 605,413 12 施天啓 0 14,245 39 14,245 555,555 13 周文騫 9.6667 22,365.9429 35.3333 22,348.4884 1,005,851 14 鄭其孟 9.6667 14,245 34.8333 14,245 633,903 15 蘇恊和 8 17,819.9130 37 17,819.9130 801,896 16 周坪閎 15.5 19,317.9933 29.5 19,317.9933 869,310 17 賴金凱 11.3333 14,245 33.6667 14,245 641,025 18 陳文喜 9.6667 20,149.0278 35.3333 20,146.9306 906,632 19 賴顯星 19.8333 21,885.0838 25.1667 21,885.5569 984,841 20 陳文銀 22.8333 14,298.0669 22.1667 14,298.0669 643,413 21 張哲嘉 14.3333 18,917.0225 30.6667 18,918.5685 851,313 22 楊長林 11.3333 22,837.7095 33.6667 22,832.5171 1,027,522 23 黃平岸 15.6667 18,476.2352 29.3333 18,891.2009 843,603 24 陳坤輝 11.5 14,245 33.5 14,245 641,025 25 洪銘春 8.1667 20,241.2292 36.8333 20,241.2292 910,855 26 施寶求 11.1667 14,350.1914 33.8333 14,350.1914 645,759 

附表三：關於領班、司機加給之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

、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項目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加給 應補發金額 12 施天啓 領班 0 2,133 39. 2,133 83,187 14 鄭其孟 司機 9.6667 3,199 34.8333 3,199 142,356 24 陳坤輝 領班 11.5 2,133 33.5 2,133 95,98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勞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施天啓
            鄭其孟
            陳坤輝
上  訴  人  林俊煌
            李耀塘
            李志昇
            沈朝登
            張明賢
            藍順福
            張淑鳳
            成樂美


            林權裕
            陳美月
            周文騫
            蘇恊和
            周坪閎（原名：周通能）
                   
            賴金凱
            陳文喜
            賴顯星
            陳文銀
            張哲嘉
            楊長林
            黃平岸
            洪銘春
            施寶求
上列2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施天啓以次3人、上訴人林俊煌以次22人（下均逕稱其名）主張：伊等分別自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林俊煌、李耀塘、李志昇、沈朝登、張明賢、藍順福、林權裕、周文騫、蘇恊和、周坪閎、陳文喜、賴顯星、陳文銀、張哲嘉、楊長林、黃平岸、洪銘春、施寶求（下稱林俊煌等18人）均於附表一「退休/年資結清日」欄所示之日退休。張淑鳳、成樂美、陳美月、賴金凱（下稱張淑鳳等4人）、施天啓、鄭其孟、陳坤輝（下稱施天啟等3人）則於民國108年12月間與台電公司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均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日，並簽署台電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經濟部每年依所屬事業營運績效評比核定各事業0至2.4個月之績效獎金，台電公司則按員工年資、職級給予不同之獎金數額，並以薪資名目核發績效獎金予員工。施天啓、陳坤輝除原本職務外並兼任領班，鄭其孟則兼任司機，而分別領取領班、司機加給。台電公司於給付退休金、年資結清金時，未將屬工資性質之績效獎金、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短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林俊煌等18人爰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法（下稱退撫辦法）第9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則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求為命台電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台電公司應分別給付施天啓等3人各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之請求、施天啟等3人之其餘請求。其等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台電公司應給付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台電公司則以：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實施要點）第1點、第4點，台電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係為激勵、嘉勉員工，考量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並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最高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領班、司機加給則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不具勞務對價性，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亦不具經常性，性質非屬工資。台電公司自61年起，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及行政院命令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員工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其支領之基本薪給充分反映。另林俊煌、賴顯星分別於109年7月1日、同年6月30日退休，至本件起訴時即113年9月26日，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台電公司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施天啟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服務單位、職務名稱、工作年資起算日、退休或年資結清日均如附表一所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年資結清協議書、退休金計算清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40至368頁、原審卷二第11至24頁），信為可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主張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為工資，台電公司計算退休金或年資結清金時均未將該等獎金、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台電公司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依兩造爭點析述如下：
　㈠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屬工資。
　⒈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是否屬經常性給與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⒉經查，系爭實施要點係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所定（第1點參照），第2點規定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4點第1款規定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該點所定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見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台電公司並依上開要點第4點第8款規定，訂定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其獎金金額應提請董事會依系爭要點第4點核定。第7點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為限。惟其若於年度內新進（含由其他事業調入)、復職（工）、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商調）其他公務機關服務，則按在職比例（不含新進雇用人員課程及實習訓練期間）發給。第8點第2款規定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因記功或記過而增減發獎金之幅度，以不超過該單位平均每人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日數之20％為限。第10點規定各單位應依本事項規定，事先與員工對應之工會分會，溝通訂定員工獎金核發原則及逐年適時檢討，並確依規定核發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有關主管並應負行政及法律責任（見原審卷二第43至44頁）。堪認，台電公司經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可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員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績效獎金），績效獎金則由台電公司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並考量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工作成績、請假情形發給；且除有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所定之例外情形外，係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始得受領，如有年度中自請離職等情形，即不予核發績效獎金；員工取得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之情形，並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可見，台電公司經申算受政策影響金額後如無盈餘或虧損，將不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核發時員工個人所得績效獎金數額並非一定，且得收回，實具不確定性、變動性；此核與勞工出勤、工時狀況及其職務內容等勞力提供無必然關係，亦與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由雇主收回之情形不同，尚難認績效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台電公司抗辯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非屬工資，為恩惠、勉勵給與等語，堪可採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雖主張績效獎金以薪資名目發放，且具制度性，應為工資等語。惟台電公司員工提出勞務非必得請求給付績效獎金，前經認定，績效獎金自非屬其等提供勞務即可獲得之報酬，而不具勞務對價，上開主張，難認可採。依上，績效獎金應非工資。
　⒊次查，領班、司機加給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經濟部114年12月31日經營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施天啟等3人主張該等加給屬工資等語，信屬有據。
　㈡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為工資等節，前經認定，則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以績效獎金未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據，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即無理由。施天啟等3人受領之領班、司機加給既為工資，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兩造不爭執此經列入計算後，台電公司應補發之年資結清金差額如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卷第157至158頁），施天啟等3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如數給付。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乃定於一定期限內履行，俾使勞工債權能迅速獲得清償，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結清勞退舊制年資，亦有適用，即雇主應於勞工結清年資之日起30日內履行。查施天啟等3人與台電公司以協議書第5條約定於109年7月1日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有該協議書可查（見原審卷二第17、19、23頁），施天啟等3人應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之金額及自109年8月1日（即附表一編號12、14、24）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綜上所述，林俊煌等18人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台電公司應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應予駁回。施天啟等3人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附表一編號12、14、24所示之日即108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敗訴之判決，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台電公司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劉宇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施天啓等25人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附表一：（均為民國）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起算日

		退休/年資結清日

		利息起算日



		2

		林俊煌

		海域風電施工處

		土木技術員

		64.08.17

		108.07.01

		108.08.01



		3

		李耀塘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09.15

		108.12.31

		109.01.31



		4

		李志昇

		○○區營業處

		工業工程監

		64.09.01

		109.11.01

		109.12.02



		5

		沈朝登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5.12.17

		112.12.31

		113.01.31



		6

		張明賢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6.01.11

		112.07.16

		112.08.16



		7

		藍順福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6.07.01

		110.05.01

		110.06.01



		8

		張淑鳳

		○○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員

		74.01.17

		109.07.01

		109.08.01



		9

		成樂美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員

		68.04.01

		109.07.01

		109.08.01



		10

		林權裕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07.11

		109.01.31

		109.03.02



		11

		陳美月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72.02.21

		109.07.01

		109.08.01



		12

		施天啓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75.11.01

		109.07.01

		109.08.01



		13

		周文騫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8.10.23

		112.06.26

		112.07.27



		14

		鄭其孟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10.21

		109.07.01

		109.08.01



		15

		蘇恊和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師

		69.08.08

		111.12.16

		112.01.16



		16

		周坪閎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1.01

		109.10.31

		109.12.01



		17

		賴金凱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7.12.04

		109.07.01

		109.08.01



		18

		陳文喜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10.19

		112.01.16

		112.02.16



		19

		賴顯星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09.04

		108.06.30

		108.07.31



		20

		陳文銀

		○○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2.03.22

		110.09.30

		110.10.31



		21

		張哲嘉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6.06.01

		109.06.29

		109.07.30



		22

		楊長林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12.12

		111.06.30

		111.07.31



		23

		黃平岸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0.07

		109.02.29

		109.03.31



		24

		陳坤輝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11.01

		109.07.01

		109.08.01



		25

		洪銘春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9.07.01

		109.11.02

		109.12.03



		26

		施寶求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機械裝修員

		68.01.07

		110.07.31

		110.08.31







附表二：關於績效獎金之退休金/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2

		林俊煌

		18

		14,261.1667

		27

		14,261.1667

		641,753



		3

		李耀塘

		15.8333

		14,325.4596

		29.1667

		14,325.4596

		644,646



		4

		李志昇

		17.8333

		22,348.8

		27.1667

		22,348.8

		1,005,696



		5

		沈朝登

		15.3333

		22,422.3677

		29.6667

		22,422.3677

		1,009,007



		6

		張明賢

		15.1667

		22,912.7692

		29.8333

		22,912.7692

		1,031,075



		7

		藍順福

		14.1667

		23,491.5

		30.8333

		23,461.5278

		1,056,193



		8

		張淑鳳

		0

		14,245

		40.5

		14,245

		576,923



		9

		成樂美

		10.6667

		14,095

		34.3333

		14,095

		634,275



		10

		林權裕

		14.1667

		14,442.5074

		30.8333

		14,364.087

		647,495



		11

		陳美月

		3

		14,245

		39.5

		14,245

		605,413



		12

		施天啓

		0

		14,245

		39

		14,245

		555,555



		13

		周文騫

		9.6667

		22,365.9429

		35.3333

		22,348.4884

		1,005,851



		14

		鄭其孟

		9.6667

		14,245

		34.8333

		14,245

		633,903



		15

		蘇恊和

		8

		17,819.9130

		37

		17,819.9130

		801,896



		16

		周坪閎

		15.5

		19,317.9933

		29.5

		19,317.9933

		869,310



		17

		賴金凱

		11.3333

		14,245

		33.6667

		14,245

		641,025



		18

		陳文喜

		9.6667

		20,149.0278

		35.3333

		20,146.9306

		906,632



		19

		賴顯星

		19.8333

		21,885.0838

		25.1667

		21,885.5569

		984,841



		20

		陳文銀

		22.8333

		14,298.0669

		22.1667

		14,298.0669

		643,413



		21

		張哲嘉

		14.3333

		18,917.0225

		30.6667

		18,918.5685

		851,313



		22

		楊長林

		11.3333

		22,837.7095

		33.6667

		22,832.5171

		1,027,522



		23

		黃平岸

		15.6667

		18,476.2352

		29.3333

		18,891.2009

		843,603



		24

		陳坤輝

		11.5

		14,245

		33.5

		14,245

		641,025



		25

		洪銘春

		8.1667

		20,241.2292

		36.8333

		20,241.2292

		910,855



		26

		施寶求

		11.1667

		14,350.1914

		33.8333

		14,350.1914

		645,759







附表三：關於領班、司機加給之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項目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加給

		應補發金額



		12

		施天啓

		領班

		0

		2,133

		39.

		2,133

		83,187



		14

		鄭其孟

		司機

		9.6667

		3,199

		34.8333

		3,199

		142,356



		24

		陳坤輝

		領班

		11.5

		2,133

		33.5

		2,133

		95,98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重勞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施天啓

            鄭其孟

            陳坤輝

上  訴  人  林俊煌

            李耀塘

            李志昇

            沈朝登

            張明賢

            藍順福

            張淑鳳

            成樂美



            林權裕

            陳美月

            周文騫

            蘇恊和

            周坪閎（原名：周通能）

                   

            賴金凱

            陳文喜

            賴顯星

            陳文銀

            張哲嘉

            楊長林

            黃平岸

            洪銘春

            施寶求

上列25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施天啓以次3人、上訴人林俊煌以次22人（下均逕稱其名）主張：伊等分別自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林俊煌、李耀塘、李志昇、沈朝登、張明賢、藍順福、林權裕、周文騫、蘇恊和、周坪閎、陳文喜、賴顯星、陳文銀、張哲嘉、楊長林、黃平岸、洪銘春、施寶求（下稱林俊煌等18人）均於附表一「退休/年資結清日」欄所示之日退休。張淑鳳、成樂美、陳美月、賴金凱（下稱張淑鳳等4人）、施天啓、鄭其孟、陳坤輝（下稱施天啟等3人）則於民國108年12月間與台電公司協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均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日，並簽署台電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經濟部每年依所屬事業營運績效評比核定各事業0至2.4個月之績效獎金，台電公司則按員工年資、職級給予不同之獎金數額，並以薪資名目核發績效獎金予員工。施天啓、陳坤輝除原本職務外並兼任領班，鄭其孟則兼任司機，而分別領取領班、司機加給。台電公司於給付退休金、年資結清金時，未將屬工資性質之績效獎金、領班加給、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短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林俊煌等18人爰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法（下稱退撫辦法）第9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則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求為命台電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台電公司應分別給付施天啓等3人各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之請求、施天啟等3人之其餘請求。其等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台電公司應給付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台電公司則以：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實施要點）第1點、第4點，台電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係為激勵、嘉勉員工，考量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並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最高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領班、司機加給則自始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不具勞務對價性，屬恩惠性、勉勵性給與，亦不具經常性，性質非屬工資。台電公司自61年起，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第33條規定及行政院命令實施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員工從事工作之報酬業於其支領之基本薪給充分反映。另林俊煌、賴顯星分別於109年7月1日、同年6月30日退休，至本件起訴時即113年9月26日，請求權已罹於5年時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台電公司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施天啟等3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服務單位、職務名稱、工作年資起算日、退休或年資結清日均如附表一所示乙節，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年資結清協議書、退休金計算清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40至368頁、原審卷二第11至24頁），信為可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主張績效獎金、領班、司機加給為工資，台電公司計算退休金或年資結清金時均未將該等獎金、加給計入平均工資計算，應給付伊等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台電公司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依兩造爭點析述如下：

　㈠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屬工資。

　⒈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是否屬經常性給與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⒉經查，系爭實施要點係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所定（第1點參照），第2點規定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4點第1款規定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該點所定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2.4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見原審卷二第25至26頁）。台電公司並依上開要點第4點第8款規定，訂定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其獎金金額應提請董事會依系爭要點第4點核定。第7點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為限。惟其若於年度內新進（含由其他事業調入)、復職（工）、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商調）其他公務機關服務，則按在職比例（不含新進雇用人員課程及實習訓練期間）發給。第8點第2款規定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 (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因記功或記過而增減發獎金之幅度，以不超過該單位平均每人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日數之20％為限。第10點規定各單位應依本事項規定，事先與員工對應之工會分會，溝通訂定員工獎金核發原則及逐年適時檢討，並確依規定核發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有關主管並應負行政及法律責任（見原審卷二第43至44頁）。堪認，台電公司經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可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員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績效獎金），績效獎金則由台電公司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並考量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工作成績、請假情形發給；且除有系爭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所定之例外情形外，係以全年度均在職之人員始得受領，如有年度中自請離職等情形，即不予核發績效獎金；員工取得獎金如有不公或流於寬濫之情形，並應由各單位負責收回。可見，台電公司經申算受政策影響金額後如無盈餘或虧損，將不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核發時員工個人所得績效獎金數額並非一定，且得收回，實具不確定性、變動性；此核與勞工出勤、工時狀況及其職務內容等勞力提供無必然關係，亦與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不得由雇主收回之情形不同，尚難認績效獎金具有勞務對價性，台電公司抗辯績效獎金，不具勞務對價性，非屬工資，為恩惠、勉勵給與等語，堪可採信。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雖主張績效獎金以薪資名目發放，且具制度性，應為工資等語。惟台電公司員工提出勞務非必得請求給付績效獎金，前經認定，績效獎金自非屬其等提供勞務即可獲得之報酬，而不具勞務對價，上開主張，難認可採。依上，績效獎金應非工資。

　⒊次查，領班、司機加給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經濟部114年12月31日經營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查（見本院卷第131至133頁），施天啟等3人主張該等加給屬工資等語，信屬有據。

　㈡績效獎金非為工資、領班、司機加給則為工資等節，前經認定，則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以績效獎金未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為據，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並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即無理由。施天啟等3人受領之領班、司機加給既為工資，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兩造不爭執此經列入計算後，台電公司應補發之年資結清金差額如附表三所示（見本院卷第157至158頁），施天啟等3人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如數給付。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乃定於一定期限內履行，俾使勞工債權能迅速獲得清償，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結清勞退舊制年資，亦有適用，即雇主應於勞工結清年資之日起30日內履行。查施天啟等3人與台電公司以協議書第5條約定於109年7月1日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有該協議書可查（見原審卷二第17、19、23頁），施天啟等3人應得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之金額及自109年8月1日（即附表一編號12、14、24）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綜上所述，林俊煌等18人依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退撫辦法第9條、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併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台電公司應給付其等各如附表二「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應予駁回。施天啟等3人依上開規定，請求台電公司各給付如附表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附表一編號12、14、24所示之日即108年8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林俊煌等18人、張淑鳳等4人、施天啟等3人敗訴之判決，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台電公司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之諭知，均無不合。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利己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趙雪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劉宇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上訴。

施天啓等25人合併上訴利益額逾新臺幣150萬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璧華

附表一：（均為民國）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起算日 退休/年資結清日 利息起算日 2 林俊煌 海域風電施工處 土木技術員 64.08.17 108.07.01 108.08.01 3 李耀塘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09.15 108.12.31 109.01.31 4 李志昇 ○○區營業處 工業工程監 64.09.01 109.11.01 109.12.02 5 沈朝登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5.12.17 112.12.31 113.01.31 6 張明賢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6.01.11 112.07.16 112.08.16 7 藍順福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6.07.01 110.05.01 110.06.01 8 張淑鳳 ○○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員 74.01.17 109.07.01 109.08.01 9 成樂美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員 68.04.01 109.07.01 109.08.01 10 林權裕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07.11 109.01.31 109.03.02 11 陳美月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72.02.21 109.07.01 109.08.01 12 施天啓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75.11.01 109.07.01 109.08.01 13 周文騫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8.10.23 112.06.26 112.07.27 14 鄭其孟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10.21 109.07.01 109.08.01 15 蘇恊和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師 69.08.08 111.12.16 112.01.16 16 周坪閎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1.01 109.10.31 109.12.01 17 賴金凱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7.12.04 109.07.01 109.08.01 18 陳文喜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10.19 112.01.16 112.02.16 19 賴顯星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09.04 108.06.30 108.07.31 20 陳文銀 ○○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2.03.22 110.09.30 110.10.31 21 張哲嘉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6.06.01 109.06.29 109.07.30 22 楊長林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12.12 111.06.30 111.07.31 23 黃平岸 ○○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5.10.07 109.02.29 109.03.31 24 陳坤輝 ○○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11.01 109.07.01 109.08.01 25 洪銘春 ○○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9.07.01 109.11.02 109.12.03 26 施寶求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機械裝修員 68.01.07 110.07.31 110.08.31 

附表二：關於績效獎金之退休金/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2 林俊煌 18 14,261.1667 27 14,261.1667 641,753 3 李耀塘 15.8333 14,325.4596 29.1667 14,325.4596 644,646 4 李志昇 17.8333 22,348.8 27.1667 22,348.8 1,005,696 5 沈朝登 15.3333 22,422.3677 29.6667 22,422.3677 1,009,007 6 張明賢 15.1667 22,912.7692 29.8333 22,912.7692 1,031,075 7 藍順福 14.1667 23,491.5 30.8333 23,461.5278 1,056,193 8 張淑鳳 0 14,245 40.5 14,245 576,923 9 成樂美 10.6667 14,095 34.3333 14,095 634,275 10 林權裕 14.1667 14,442.5074 30.8333 14,364.087 647,495 11 陳美月 3 14,245 39.5 14,245 605,413 12 施天啓 0 14,245 39 14,245 555,555 13 周文騫 9.6667 22,365.9429 35.3333 22,348.4884 1,005,851 14 鄭其孟 9.6667 14,245 34.8333 14,245 633,903 15 蘇恊和 8 17,819.9130 37 17,819.9130 801,896 16 周坪閎 15.5 19,317.9933 29.5 19,317.9933 869,310 17 賴金凱 11.3333 14,245 33.6667 14,245 641,025 18 陳文喜 9.6667 20,149.0278 35.3333 20,146.9306 906,632 19 賴顯星 19.8333 21,885.0838 25.1667 21,885.5569 984,841 20 陳文銀 22.8333 14,298.0669 22.1667 14,298.0669 643,413 21 張哲嘉 14.3333 18,917.0225 30.6667 18,918.5685 851,313 22 楊長林 11.3333 22,837.7095 33.6667 22,832.5171 1,027,522 23 黃平岸 15.6667 18,476.2352 29.3333 18,891.2009 843,603 24 陳坤輝 11.5 14,245 33.5 14,245 641,025 25 洪銘春 8.1667 20,241.2292 36.8333 20,241.2292 910,855 26 施寶求 11.1667 14,350.1914 33.8333 14,350.1914 645,759 

附表三：關於領班、司機加給之年資結清金差額請求（均為民國、新臺幣、元）

編號 姓名 項目 勞基法施行前年資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年資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加給 應補發金額 12 施天啓 領班 0 2,133 39. 2,133 83,187 14 鄭其孟 司機 9.6667 3,199 34.8333 3,199 142,356 24 陳坤輝 領班 11.5 2,133 33.5 2,133 95,985 







